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95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壹、財務行政

　一、財務收
支管理

　二、督導稅外
收入徵解

三、公共債務管
理

貳、稅務金融及
菸酒管理

　一、高雄銀行
公股股權
管理

1.切實掌握財
源並予妥善
運用。

2.加強財務行
政管理，嚴
格控制支出。

3.推動採購卡，
簡化支付流
程。

4.推動集中支
付電子化及
委外。

1.加強稅外收
入之管理，充
裕庫收。

2.嚴密管理各
項收入憑證，
以防止意外或
不法情事之發
生。

辦理公債籌劃
發行與還本付
息業務。

確保民營化後
公股股權權益。

本市95年度總預算總收入預算數為755.16億元。截至12月
底繳庫數為637.69億元，達成率為84.5%。

在歲入方面加強各項收入，歲出方面嚴格執行預算。

賡續推動各機關學校辦理實體採購卡及網路採購卡業務。

市庫集中支付部分業務委由代理市庫銀行辦理案，自 90年
11月份開始規劃討論，91年由本局及所屬先行試辦集中支
付電子作業系統，93年起陸續加入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基
金等單位，迄至 94年底實施單軌作業，本案歷經規劃期程、
向支用機關說明、普查等前置作業，修正電子支付作業系統
分批辦理教育訓練及說明會，配合電子支付作業訂定、修正
相關法規。迄至95年 6月 30日與高雄銀行簽訂委外契約，7
月 1日裁撤集中支付處併入本局（第五科），圓滿達成任
務。

督導各收入機關將各項規費、罰鍰、信託管理、財產及其他收
入，依照規定繳庫。

督導各機關確實依「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收入憑證管
理要點」辦理。

(1) 發行 1期 80億元零息無實體公債，充分運用年度債務
付息預算，節省更多利息支出。

(2）按期別撥付本市債務基金發行公債之相關費用及還本付
息等費用。

(1)已於95年 5月 9日辦理94年度公股代表考核。
(2)高雄銀行 95 年度盈餘預算數為 5億元 3,000萬，截至

12 月底稅前盈餘 5 億 6,048 萬元，全年預算達成率
105.75％。

1



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二、產質借所
管理

　三、信用合作
社社務管
理

　四、信用合作
社業務管
理

五、信用合作
社財務管
理

六、農、漁會
信用部管
理

督導發揮調節
平民經濟效能，
提升經營績效。
並定期抽查質
借品管理情形。

督導各社依法
以自治方式，
全力自行辦理
社務，以達社
務和諧。

督導各社依法
經營業務並促
使業務擴展。

督導各社加強
財務管理，降
低逾放比率以
達財務穩健。

依據有關金融
法令加強管理，
以健全農會、
漁會之金融業
務。

配合檢警單位

(3)公股代表對於該行處理重大事項，均於會商或會議議決
前，就相關議題加註意見陳報市府。

(1)已於95年 1月 25日辦理該所94年度經營績效考核。
(2)已分別於95年 1、7.二次抽查質借品安全管理及存貨控

管情形。
(3)現行質借放款利率為月息 9厘，發揮平衡民營當舖高利

之功能。
(4)95 年度盈餘預算數為 1,633萬元，截至 12月底稅前盈
餘 2,498萬元，全年預算達成率152.97％。

(1)各社均依照章程規定，定期召開理、監事、社務會議暨社
員代表大會，聽取各項工作報告、業務報告，審議各項
提案。

(2)各社人事升遷任用確實依照人事管理規則規定辦理，並
督促加強員工職前及在職訓練。

(3)督促建立各項制度，加強社員合作教育及增進社員福利。

(1)各社存放款及代理業務均依規定辦理，經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檢查之經營缺失事項，除監督檢討改善並
予追蹤考核。

(2)每月依據業務報告分析經營狀況，督導改善。
(3)派員查核變現性資產，本年度共檢查總、分社 9家，尚
未發現違失情形。

(4)督導二家信用合作社於努力拓展業務外，並配合政府政
策提高備抵呆帳提撥率、積極轉銷呆帳，尤其協助高雄
第二信用合作社向本府辦理授信， 95年度逾放比率均
有下降之情形。

督導各社辦理增股，充實自有資金，輔導監事會監察各項
開支，糾正不當開支，並加強稽核，防範舞弊之發生及開
源節流改善財務結構。

(1)督導農、漁會信用部依據政府金融法規辦理信用業務並
追蹤考核。

(2)督導農、漁會信用部積極清理逾期放款，加強催收以利
業務，95年度逾放比率均有下降之情形。

(3)督促追蹤業務改善情形。配合建設局及海洋局辦理年度
考核。

(4)派員查核變現性資產，本年度共辦理 5家，尚未發現違
失情形。

(5)協助高雄市農會向本府辦理授信，以降低該會逾放比率。
(6)高雄市農會信用部資本適足率未達規定，已促請其提報
限期改善計畫，並追蹤列管。

(1)依據本府95年度菸酒查緝抽查計畫，截至 95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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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七、菸酒稽查
業務

　八、菸酒案件
處理業務

　九、修訂稅務
法規

　十、加強稽徵
業務

　十一、欠稅管
理

叁、公用財產管
理

一、不動產與動
產管理

及查緝小組執
行菸酒管理，
以維護消費者
健康。

沒收、沒入菸
酒之倉儲、銷
毀、標賣、催繳
罰款、強制執
行及獎勵金核
發。

適時檢討修訂
稅務法令，符
合民意需求。

督導稅捐稽徵
業務，增裕市
政建設財源。

防止新欠清理
舊欠。

督導府屬各機
關學校公用財
產。

止，實際抽查本市菸酒製造業、進口、買賣業共503家，
達成率119.47﹪。

(2)全年度因檢舉案等查獲涉嫌違反菸酒管理法案件共 102
件，其中 2件為刑罰，100件為行政罰案件，查扣私菸
572,019包，私酒280.74公升。

(1)配合本府各項宣導、節慶活動，在活動現場辦理 7次菸
酒管理法令宣導。

(2)95年 5、6月薦送辦理菸酒管理業務同仁參加財政部舉辦
之「菸酒管理實務班」。

(3) 辦理銷毀 91、92、93及 95年度已判決沒收、沒入菸酒查
緝案件物品共 50 案，私酒 3,912.825 公升，私菸
125,625包。

(4)95年度全年預算數為6億198萬 6,000元，截至12月底
止本府已獲分配 6 億 4,100萬 5,508 元，預算達成率
106.48%。

訂定「高雄市私有歷史建築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準」，於
95年 12月 11日以高市府財二字第 0950062448號令發布施
行。

本市95年度市稅預算數為 187.84億元，截至 95年 12月底
止實徵淨額累計數202.97億元，達成率高達108.1﹪。

本市稅捐處積極戮力加強清理欠稅，95年度計徵起8.46億
元。

(1)督促本府各機關學校對於市有公用不動產應辦妥產權，
並於 95年 4月 27日函請各單位對於年代已久之建物無
法取得產權者儘速依相關規定辦理。95年度共計有體育
場、小港國中、七賢國中等單位，其舊有建物均已順利取
得產權。 

(2)派員檢查各機關學校財產管理
A.95年 5月 23日至7月12日辦理95年（上半年度）財產
檢查，計抽查本府海洋局、文獻會等10個單位財產，檢
查結果有瑞祥高中、前鎮高中、前金國中及三民區公所等
四個單位成績達85分以上，已依規定，對財產管理相關
人員予以敘獎。
B.95年 11月 15日至12月 29日辦理95年（下半年度）財
產檢查，計抽查本府都發局、原民會等10個單位財產，
已查核完竣，目前尚在統計成績中。

(3)為利本府各機關學校對於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能順利
上線，95年 3月 20日至5月 30日共舉辦15場單位財產

3



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二、市有財產
產籍管理

　三、市有土地
納賦

肆、非公用財產
管理

一、出售市有土
地

二、出租市有房
地

建立、管理完
整正確產籍，
指定管理機關。

依照規定繳納
房地稅捐。

出售市有房地
收入13億元。

1.房屋租金收
入19,000元

2.基地租金收

應用系統操作訓練，訓練成果良好。
(4)95年 4月內政部辦理94年度提昇直轄市及縣市有土地管

理績效考評，受考核縣市計有台北市、高雄市及其他縣
市政府25個單位。考評結果本府以優異成績名列第3名
（總分92分）。

(1)清查無管理機關之市有土地，並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分別指定相關單位接管，95年度共計指定227筆市
有土地，其中新草衙地區指定219筆市有土地。

(2)市有公用動產依規定分類、編號，並設置財產分類明細
表，按季報主管機關。

(3)委外開發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
  A.本系統於 95年 6月底委外開發完  成，並於 8月底完

成驗收,為全國首創之管理公有財產以電腦連線各機關學
校。 

  B.市府各機關學校共計 254個單位，查未使用本系統前，
已軟體電腦化者共計 215個單位，軟體購置費用共計約
593萬元，每年維護費用共計約150萬元(不含 77個使用
市府資訊中心研發之財產系統的單位不需支付軟體費用
及維護費用)，另財產管理未電腦化者共計 41個單位；
使用本系統後每年可節省各機關學校維護費支應。

  C.有效提昇各機關資訊科技運用能力，達到市有財產管理
資訊化、工作標準化與制度化，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4)為提高市有土地利用效益及價值，並增加財政收入，於
95年辦理市有土地資產整合與重點地區再利用委外規劃。
該規劃案經過公開評選過程後，由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為得標廠商，未來 1年該公司將全面清
查本市市有土地及房舍利用狀況，並篩選出25處優先開
發利用基地，最後選擇 1至 2處開發效益最優基地進行
可行性評估作業。並視執行績效於以後年度賡續辦理。

對於本市市有土地及房舍應繳納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均依
規定於收到繳稅通知單並核對清冊無誤後，依法繳納。

(1)已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予以讓售。
(2)辦理新草衙專案土地讓售。
(3)市有非公用空地辦理標售。
(4)95年度合計出售 5億 6,093萬 3,460元。

95年度房租收入1萬 7,620元。

95年度土地租金收入8,088萬 1,148元。

4



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三、市有非公用
財產之清
查

伍、集中支付業
務

一、實施庫款集
中支付強
化財務調
度功能

二、複核各機關
學校各類
支付資料 

三、 賡續辦理
支付系統
委外作業

入8,500萬元。

3.違約金收入
170萬元。

1.市有非公用
房地賡續實施
清查管理。

2.加強管理達
到地盡其利、增
加收益。

3.無權占用使
用補償金收入
5,000萬元。

嚴格控制預算，
促使庫款靈活
調度。

確實控管各支
用機關歲出預
算餘額，並審
核各項支付資
料。

對電子支付系
統不周延部分
提出修正；並
輔導支用機關
順利使用該系
統。

95年度違約金收入195萬 6,196元。

(1)依據最新地籍圖及清冊記載，逐筆（棟）實地調查租、
借、占用情形。

(2)整理資料，編造各種表卡。
(3)部分市有空地提供規劃作為臨時停車場，以增加土地使

用效率。

(1)委外清查被占用市有土地，開徵使用補償金，以增加財
源。

(2)符合82年 7月 21日以前占用讓售條件者予以出租。

追收被占用市有非公用土地使用補償金，94年使用補償金
收入2,224萬 2,250元。

(1)建立各機關學校（工作計畫）歲出分配預算餘額資料檔，
以作為辦理支付之依據。

(2)為加強庫款靈活調度，市屬各機關保管金及部分特種基
金均納入集中支付。

(3) 複核各機關學校支付資料（共複核 00 件），通知高雄
銀行將費款存入受款人帳戶或簽發市庫支票直接付與受
款人。

(4) 本年度支付淨額計 00  元。
(5)編製各種支付報表，供上級決策參考。

(1)複核各機關學校轉帳資料（共複核 0件）辦理科目轉正。
(2)複核各機關歲出移轉資料（共複核 0件）辦理費款移轉
建檔。

(3)核對各機關學校支出收回書（共核對 0件）辦理支出收
回登錄。

(4)核對各機關之保管金繳款書（共核對件）、特種基金繳
款書（共核對 0件），作為各繳款機關辦理支付之依據。

(5)各項支付資訊提供各機關學校隨時上網查詢。
(1)提業務需求，請高銀配合修正電子支付作業系統，全年

共提 0份需求單。
(2)藉行文或公告或電話，輔導支用機關順利使用該系統。

全年支付筆數共 0筆，簽發市庫支票 0張，其中領回轉發支
票 0張，自領支票 0張，郵寄支票 0張及存帳支票 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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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四、委託高雄銀
行簽發市
庫支票。

陸、獎勵民間投
資基金

柒、市債管理

捌、債務付息
一、公債利息

二、支付賒借收
入利息

三、支付短期借
款利息

1.依受款人意
願將費款存
入受款人帳
戶或簽發市
庫支票付予
受款人。 

2.定期或不定
期查核高雄
銀行受託辦
理本市市庫
集中支付電
子作業。

3.每月定期清
查未兌領市
庫支票。

4.辦理逾 5 年
之未兌市庫
支票繳庫事
宜。

增加就業機會，
降低失業率，
並提振本市經
濟。

支付公債發行
及還本付息手
續費。

支 付
87、88、91及
93年度發行之
建設公債利息。
支付賒借收入
利息。

支付調節庫款
收支所舉借短
期借款利息。

償還部分貸款

查核簽發市庫支票辦理情形 0次，另查核電子支付作業系統
安全控管0次。

每月清查未兌現市庫支票，分別通知支用機關查催受款人儘
速前往兌領。

年度結束時，依本市市庫集中支付電子作業處理要點第 22
點規定辦理逾 5年未兌市庫支票繳庫，共繳納□元。

(1)95年度核准台協化學、新盛力科技、中宇環保、台虹科技、
中信造船、晶威光電、台灣視訊系統、奇鋐科技、統正開發
等9家。

(2)95 年度補貼款請領共有 26家，補貼融資利息 2,318萬
6,585元，租金補貼 836萬 220元，共計 3,154萬 6,805
元。

透過債務基金按期支付所需費用並辦理公債利息手續。

透過債務基金按期支付所需費用並辦理公債利息手續。

依賒借收入貸款金額及利率辦理利息支付手續。

按借款金額透過債務基金辦理撥付利息手續。

依還本期限辦理償還到期公債及借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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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玖、債務還本

拾、稅捐稽徵與
管理

一、納稅業務

及91年度、93
年度及 94年度
公債本金。

1.加強推行為
民服務工作，
定期檢討成效，
以落實為民服
務。

(1)充實改善各項服務及櫃台化作業，俾利民眾洽公，提升
服務績效。
A.運用現代化資訊與通信科技，強化全功能服務櫃台功
能，整合運用各稅的電腦資訊，將納稅人經常洽辦之 37
項服務項目，集中於單一窗口並受理跨區申辦，迅速完
成民眾洽辦事項，免除奔波久候之苦，達到隨到隨辦立
即服務之目標。全年共 12萬餘件績效卓著，落實「一處
收件、全程服務」及「單一窗口」的便民服務。
B.為提升服務品質，除平日實施中午不打烊辦公服務外，
並於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及地價稅三大稅開徵期間實施「
延時服務」及「引導服務」措施，擴大服務層面，民眾反
應良好。
C.推行全國首創「稅單健康檢查-讓您稅的安穩」便民措施
「主動」協助納稅人檢視稅單，以維護其權益；此一前瞻
創新之作法，經新聞媒體刊載已廣獲回響，全年累計服
務9萬 3,353件。

(2)設置0800-222-389「免費」語音查詢專線，提供民眾查詢
地方稅稅務題庫、活動廣場熱線、申請案件處理時限、土
地增值稅、契稅辦理情形查詢及稅務題庫傳真、空白表格
傳真…等功能，以提升便民服務效率，並將服務專線號
碼，印製於各項宣導品，加強宣導，提醒民眾多加利用。
95年度電腦語音查詢服務案件計1,620件。

(3)重新檢修及美編稅捐稽徵處全球資訊網網站，增設 WAP
版、PDA版，擴大網站使用族群並提升網際網路服務品質
民眾可透過全球資訊網路24小時全天候查詢及申辦，時
間、空間不再受拘限，實現「網路替代馬路」。由於內容生
動與民眾互動性高，經由各類民意信箱，接受民眾建言、
即時反映民意，雙向溝通無障礙，全年共 1,160件，網
頁瀏覽查詢人次計175,212次。

(4)為提升稽徵服務品質，不斷加強員工各項訓練，以提升
本府服務形象。
A.邀請義守大學副教授李樑堅博士蒞處講演「專業精神與
自我管理」，增進同仁專業素養，進而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
B.辦理電話服務禮貌講習會，加強同仁之電話服務禮儀
及應對技巧。
C.於各稅開徵前安排 1小時之為民服務講習課程，以激發
同仁服務熱忱。
D.為加強納稅服務、提高行政效率，辦理「票選最佳禮貌
服務人員」活動，以提昇為民服務績效及機關形象。
E.派員參加市府及人發中心辦理之相關為民服務訓練課
程。

(5)辦理民眾意見調查，透過洽公民眾宣導活動及網路，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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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2.訂定多元化
之租稅教育及
宣導活動計畫，
並確實執行，
使納稅人瞭解
各稅稅法規定，
加強徵納雙方
溝通，以提高
納稅意願。

民眾針對各項納稅服務或稽徵業務進行問卷調查，俾能
檢討及反映實際作業狀況，以為改進之參考。
A.調查對象：參與舉辦各項租稅活動之市民及來處洽公
民眾由民眾自由作答。
B.稅務服務項目中以「服務態度」最令民眾滿意。
C.有關建議充實網路內容及實用性部分，業已全面檢討
更修網站，以強化宣導及實用性。

(6)為落實為民服務工作，積極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定期或
不定期考核所屬機關為民服務工作，並將考核結果函請
各單位檢討改進。
A.本年分別對分處執行上半年及下半年書面考核計 2次、
實地考核 1次，並彙整考核缺失，要求各分處檢討改善。
B.各分處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辦理自行評核報處，做為
督導考核之參考。

(1)訂定95年度租稅教育及宣導工作計畫，並切實執行。
(2)配合節日、節慶舉辦溫馨活動與民同歡，並穿插稅務宣

導，舉如「2006高雄燈會」、、「振興里慶祝端午節」、「中
秋節里民聯歡摸彩暨恆春民謠欣賞晚會」、「本市95年重
陽節慶祝大會暨第14屆長青運動大會」及「2006左營萬
年季暨舊城建城 180年」等活動。

(3)為慶祝一年一度稅務節暨表揚對稅務有功人員，舉辦「
慶祝稅務節暨志工表揚」。

(4)提升市民文藝氣息及生活品質，舉辦「稅務藝能界」活動
加強民眾正確之稅務認知。

(5)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親子情誼促進家庭和諧，並適
時宣導租稅，舉辦「初夏偶像快樂頌」、「端舞槳音藝起來
」、「童童一枝獨秀」、「捐血有愛、救人最樂」、「稅務大觀
園」、「歡樂大滿貫」、「稅務停看聽」、「稅稅圓滿」及「迎向
健康-活得精彩」等活動。

(7)加強培訓租稅宣傳隊，提升其專業素養及宣傳技巧，俾
使租稅教育與宣傳工作順利推展。

(8)針對不同的納稅人需要，舉辦「教師租稅講習」、「稅務
魔法教室」、「土地增值稅申報實務講習」及「歡夏稅務列
車」社區巡迴等租稅教育課程。

(9)加強學童及教師強租稅法令常識宣導及培養誠實納稅觀
念，舉辦「江南公子」、「I can 稅務短劇大賽」、「租稅彩
繪比賽」、「快槳小天使租稅教室進校園」、「粉紅小豬-搶
救租稅大作戰」、「稅務小當家租稅常識測驗」、「稅務知
多少」、「租稅探索樂園」等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

(10)各稅開徵期間，利用發布新聞稿、張貼開徵海報及公告
懸掛布條、電子看板廣告、公車車體廣告、電視跑馬燈等
媒體密集擴大宣傳，以全面廣告周知社會大眾，有效防
止新欠提升稽徵績效。

(11)編印各種稅務文宣資料：舉如宣導手冊、稅法輯要、節
稅密碼、稅務講習講義等，分送納稅義務人或民眾參閱。

(12)對新頒稅務法令及重要措施發布新聞及開闢稅務專欄，

8



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二、財產稅稽
徵及工程
受益費經
徵業務

1.徵收地價稅。

2.徵收土地增
值稅。

3.徵收契稅。

4.徵收房屋稅。

本年度共發布新聞稿計 502件，見報數達 369件，除有
助於建立民眾正確誠實納稅觀念，對稅制、稅政推動以及
機關形象的提升更是貢獻良多。

95年度預算數50億元，實徵淨額為54.52億元，超徵4.52
億元：

(1)確實妥善運用開工報告、公設完竣、工廠停歇業等資料
健全地籍，以利地價稅稽徵。
(2)訂定95年度地價稅籍清查工作計畫，核對土地稅籍，
健全課稅資料，以使課稅公平合理。並確實掌握稅源遏
止逃漏，清查成果豐碩，計可增加稅收 8.7億元，並榮
獲財政部評定為甲等稅處第1名。
(3)訂定95年度地價稅開徵、催徵工作計畫，並確實執行，
另積極清理欠稅維護租稅公平，以期達成預算目標；又
配合95年地價稅開徵，訂定地價稅宣導工作計畫，利用
各項媒體廣為宣傳，提醒納稅人如期繳納稅款，讓納稅
人明瞭繳納之手續，以提高徵績。

95預算數43億元，實徵淨額為44.48億元，超徵1.48億元：
(1)就申報核稅案件加強催繳，充裕庫收。
(2)依據土地移轉現值確實查定開徵。
(3)加強重購退稅、財團法人受贈土地免稅案件、記存土地
增值稅及共有物分割再移轉案件之查核及列管，並進行
年度清查，以遏止逃漏。
(4)健全土地現值等課稅資料並加強管理，以憑就土地漲
價部分確實課稅。
(5)95年申報案件因公告土地現值調幅不大（1.14﹪），
致免稅案件比率大幅增加；惟本市都市整體規劃成效逐
漸浮現，及大額申報案件增加，復以就一般申報與法院
拍賣案件，均儘速核稅並追蹤列管，配合積極清查，致
實徵數超徵。

95年度預算數 9億元，實徵淨額為 12.98 億元，超徵 3.98
億元：

(1)房地交易榮景尚未完全復甦，為使順利達成預算，除
加強稽徵外，並積極輔導業者就興建完成房屋已出售部
分，儘速投納契稅，以增裕庫收。
(2)加強建物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之管制及查核。
(3)新建房屋陸續完工，房市交易活絡，致順利達成預算
並且超徵3.98億元。

95年度預算數45億元，實徵淨額為48.86億元，超徵3.86
億元：

(1)確實妥善運用營繕、工商登記、遺產與贈與、門牌新編
及整編等資料，健全房屋稅籍，以利房屋稅稽徵。
(2)訂定95年度房屋稅籍清查工作計畫，確實核對房屋稅
籍健全課稅資料，以使課稅公平合理。計可增加稅收約
1.4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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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三、機會稅稽
徵業務

5.徵收印花稅。

6.經徵工程受
益費

1.徵收使用牌
照稅。

(3)訂定95年度房屋稅開徵，催徵工作計畫，並確實執行，
積極清理欠稅維護租稅公平，以期達成預算目標。
(4)配合 95年房屋稅開徵，訂定 95年度房屋稅宣導工作
計畫，利用各項媒體廣為宣傳，提醒納稅人如期繳納稅
款，讓納稅人明瞭繳納之手續，以提高徵績。

95 年度預算數 5.85 億元，實徵淨額為 5.79 億元，短徵
0.06億元：

(1)為有效促使納稅人依法完納印花稅，依印花稅檢查規
則辦理印花稅總檢查，檢查時積極輔導營業人就應納憑
證稅額較大者改以繳款書方式完納印花稅，既可預防銷
花不合格情事又可避免揭下重貼用弊端，以杜逃漏。
(2)利用各目的主管機關通報及報章媒體刊登資料，發函
輔導補習班、安養中心等辦理印花稅總繳，本市目前總
繳商號已達1,563家。

(1)楠梓 2-5號等 6條道路，自 93年 4月 1日起分 3年 6期
開徵，查定件數合計 10,664件，金額合計 1億 3,517萬
元，（截至 95年 12 月底止已繳納金額為 1億 263萬元
）。

(2)楠梓 2-5號道路開闢工程中屬 91年另行編列預算開闢之
楠梓 2-4、2-5號銜接段道路工程部分已撤銷徵收，新建
工程處已公告修正其徵收範圍，並將修正徵收範圍底冊
移送辦理更正費額或退費。

95 年預算數 33.12 億元，實徵淨額為 34.47 億元，超徵
1.35億元：

(1)賡續辦理車輛稅籍資料與監理處車籍資料互相勾稽，
並予釐正。
(2)加強清查欠稅人戶籍地址，若查得新址，即予更正投
遞住所，再以雙掛號寄發，逾滯納期滿未繳即移送強制
執行，本年度共移送 22,167件。
(3)由於大量釐正納稅人投遞地址，提高開徵繳款書送達
率，利於稅款之徵起，且減少新欠發生。
(4)定期辦理車輛總檢查，計查獲本市 77輛欠稅或註銷牌
照車輛行駛本市公共道路，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規定
辦理補稅33萬元、罰鍰49萬元；查獲外縣市23輛違章
車輛則函請所屬稅捐稽徵處依同法第 28條規定辦理，嚇
阻欠稅人僥倖心理，促其養成依法納稅習慣。
(5)施行「退稅憑單」，採隨到隨辦方式，縮短作業流程，
加強便民服務，頗獲好評。
(6)對於身心障礙車輛免稅案件，訂定清查計畫，針對全
國戶政交查之異常資料分批逐筆詳查，其中已不符免稅
規定者計 2,004件，已全部恢復課稅並追繳稅款，計補
徵稅額 0.13億元。

95 年預算數 1.87 億元，實徵淨額為 1.85 億元，短徵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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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四、稅務管理
各項作
業

2.徵收娛樂稅。

3.辦理稅款劃
解。

1.退稅納入電
腦一貫作業。

2.加強單照管
理。

3.擴大辦理委
託轉帳納稅

4.加強宣導及
辦理自動櫃員
機繳納稅款事
宜。

5.加強宣導及
辦理網際網路
繳納稅款事宜。

6.加強宣導及
辦理信用卡繳
納稅款事宜。

7.加強宣導及
辦理便利商店
繳納稅款事宜。

8.欠稅清理。

億元。
(1)加強執行稅籍清查工作，積極輔導業者辦理設立登記
及覈實查定營業頟，針對視聽歌唱業、網路休閒業及停
業中之繳稅大戶等行業，列入重點查核對象。本年度計
輔導業者辦理娛樂業登記及覈實查定營業額 821家，增
加稅額 732萬餘元。
(2)有效控管滯欠案件，滯納期滿未繳者即移送強制執行，
本年度計移送 2,391件，稅額 1,214萬元。

本市代收稅款處於代收稅款後，逕繳入高雄銀行公庫部暫收
稅款專戶，再依收入清單及劃解清單轉入市庫正式科目，並
加強核對各代收稅款處逕繳市庫之繳款書。在外縣市繳款者，
俟外縣市稅捐稽徵機關送交之轉匯清單與匯款轉移通知書核
對無誤後，併本市稅款辦理劃解作業。

(1)依據徵課管理作業規定，列印退稅公庫支票、憑單及表
報，本年度辦理退稅共計30,176件、金額 2億 730萬元。

(2)配合計程車修法免稅，主動辦理退稅，績效良好。

各項單照悉依「單照印刷使用及管理要點」，確實控制、核發
使用及報廢均依規定手續填表，以憑藉編造彙總報表。

為方便納稅人繳納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依照財政部
頒「轉帳納稅作業要點」及「轉帳納稅作業細部作業計畫」規
定辦理，本年度輔導委託轉帳納稅成功者 91,075件。

納稅人使用自動櫃員機繳納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本
年度共計12,642件。

納稅人使用網際網路繳納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本年度
共計7件。

納稅人使用信用卡繳納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本年度
共計36,208件。

納稅人到便利商店繳納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本年度
共計252，886件。

為防止新欠清理舊欠，除依照財政部頒發「稅捐稽徵機關清
理欠稅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外，並訂定「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執
行（債權）憑證清理原則」，函轉各業務單位確實照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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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9.稅捐保全措
施。

10.執行憑證
之管理與清查。

11.逾徵收期
間欠稅之註銷。

12.財務案件
之移送、退案管
制及編表。

13.會同行政
執行處執行欠
稅及經收稅款。

14.輪派執行
人員駐行政執
行處收取稅款。

15.執行工作
日報表之複核。

16.票據之交
換與承兌。

17.代收稅款
繳款書之管理。

年度計徵起舊欠 8億 4,627萬元。

(1)10萬元以上大額欠稅案件，經查有欠稅人財產後，即函
請地政、監理機關辦理禁止處分登記，95年度為塗銷禁
止處分而繳清欠稅案件計 1,599件，徵起稅額 6,083萬
元。

(2)欠稅額達到限制出境標準者，即陳報財政部轉請內政部
入出境管理局限制欠稅人出境，95年度為解除出境限制
而繳清欠稅案件計292件，徵起稅額 2,236萬元。

95年度執行憑證再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
執行而徵起稅款者計6,436件，金額 4,762萬元。

95年度因逾徵收期而註銷之欠稅案件計20,892件，金額
12,919萬元。

(1)95 年度滯納稅款及罰鍰案件移送強制執行共計 85,596
件，金額 6 億 9,426萬元，徵起 29,929件，金額 2 億
8,896萬元。移送件數徵起率34.97%，移送執行金額徵起
率41.62%。

(2)95年度行政執行處退案834件，每月均產出「移送執行
退案待處理案件清冊」，加強追蹤列管，查報補正或重
新催繳取證再移送執行。

(1)執行人員配合行政執行處整理當日欲執行之案件且引導
行政執行處執行書記官及執行人員前往現場執行。

(2)經收之稅款於當日或次日上午前往代收稅款處繳納，並
於第2日交由專人複核後編製執行收款情形日報表陳核。

(3)加強各項資料之蒐集及充分運用所得稅資料來源、郵局
存簿存款、健保局與全國財產稅總歸戶稅籍網路，查詢
欠稅人之存款情形，任職機關或所有之財產，供行政執
行處核發執行命令或查封拍賣，以加強欠稅之執行。

每日上午 8時前輪值之執行人員須至執行處經收稅款，並於
次日上午交由專人填報經收稅款日報表陳核。

由專人按日複核配合執行處執行人員每日收取之繳款書，本
年度共計複核 51,513份。

收取支票由專人管制及辦理兌現繳庫，95年度提出交換之
票據共計689件。

代收稅款單照領用情形：
(1)本年度票據保管收據領用計175份。
(2)本年度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領用計53,4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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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五、電子作業

六、違章審理
行政救
濟及檢
舉案件

18.參與債權分
配。

1.實施電腦線
上作業及查詢。

2.持續推展稅
務自動化作業。

3.維護資通安
全。

4.與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連
線提供全國財
產稅總歸戶稅
籍資料、綜合所
得稅、營業稅資
料庫、土地增值
優惠稅率等查
詢作業。

1.審慎處理違
章案件，以保
障受處分人權
益並維護租稅
公平。

(3)本年度執行費用收據領用計4,651份。

95年度法拍申報債權參與分配案件計6,651件，金額 27億
8,185萬元，其中土地增值稅獲分配6億4,103萬元，房屋
稅等其他稅款獲分配2,059萬元。

(1)高雄市稅捐處各項稅目（土地增值稅、契稅、房屋稅、地
價稅、牌照稅、娛樂稅…等）申報、開徵、過戶釐正作業，
皆可跨全市各分處辦理及查詢，全功能櫃台服務計
62,579件。

(2)跨國稅局查詢租賃或執行業務計9,201件。
(3)戶政網路戶籍查詢計236,424件。
(4)地政網路地籍查詢計32,101件。
(5)健保資料及郵匯資料查詢計23,015件。

(1)落實稅務業務資訊化，執行各稅開徵、稅款解庫、銷號、
欠稅催繳、移送執行、徵收管理、會計等全面電腦化作業
維護稅務徵收各項作業，縮短處理作業時間，跨機關服
務，提昇行政作業效率，提供各項便捷為民服務。

(2)推動辦公室OA自動化，整合相關辦公室業務，例如公文
管理、人事差假、薪資、人民陳情案件管制等。

(1)成立本府財政局稅捐處資通安全處理小組，加強緊急通
報應變能力，並防範稅務資通安全事件危機，並於95年
8月及10月通過本府資訊中心實施之資通安全攻防演練。

(2)完成內外網路實體隔離設備，有助提昇資訊安全，阻絕
不法入侵。

(1)查詢全國財產資料（為申請低收入戶或購國宅……）計
33,863件。

(2)查詢綜合所得稅計80,093件。
(3)營業稅資料庫查詢計88,741件。
(4)土地增值稅自用優惠稅率（一生一次）查詢計1,425件。
(5)提供高雄市各稅目稅收快報、退稅快報。
(6)納稅人限制出境傳輸。

(1)違章案件均由審理人員，充分審視違章證據，徹底瞭解
案情，依法審慎處理，以符公平合理之課稅目的。95年
度受理違章案件 1,555件，已審查結案者計 1,555件，
辦結率達100 %。

(2)對審理確定之違章案件均填具審查報告書及處分書，層
轉審核；另對於簡易違章案件，以處分書兼代審查報告
書，以提昇行政效率。

(3)屬漏稅額在 20萬元以上或行為罰在 50萬元以上，均提
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並按審議決定製作處分書。本年
度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案件計 5件，已通過並作成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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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計 畫 目 標執 行 成 果

受理管
制 2.加強違章罰

鍰案件之送達
催繳及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
執行，以提高
罰鍰徵起績效。

3.加強辦理行
政救濟案件，
以保障並維護
納稅人權益。

4.妥慎受理、
列管民眾檢舉
逃漏稅案件

罰處分。

95年違章罰鍰繳納件數計1,408件，罰鍰實徵數計26,100
千元。

(1)95 年受理復查案件計 176件，已作成復查決定書計 175
件（含 94年受理者 30件）。

(2)95年提起訴願案件計104件，提起訴訟案件（含上訴審
）計36件，均已依限答辯並出庭辯論。

(3)復查案件，經審核確有計算錯誤或適用法令錯誤，改按
更正程序處理者計 8件；經輔導溝通後，撤回復查申請
者計13件。

(4)編撰「復查決定撤銷或變更暨訴願決定撤銷重核案例彙
編」乙冊，供同仁辦理業務參考，期同仁能正確認事用
法。

(1)檢舉案件均由專人並以密件處理，檢舉人身分資料由專
人登記密封後，再派由承辦人辦理查核，確保檢舉人之
權益。

(2)95年 1-12月受理檢舉案件計 71件，其中檢舉國稅部分
計17件，均立即轉請高雄市國稅局辦理逕復，並副知檢
舉人；檢舉地方稅部分計 54件，已辦結者計 48件，均
已將調查結果函復檢舉人。

(3)95年經檢舉而查獲違章漏稅者計 5案，經審理核定補徵
稅額 95,542,617元及裁處罰鍰計286,626,500元。

(4)94 年違章罰鍰繳納件數計 1,381 件，罰鍰實徵數計
22,86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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